阎良区财政局关于2021年新增
财政直达资金工作报告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一、直达资金分配下达情况
    2021年上级下达我区直达资金12,343.04万元，截止5月31日累计到达资金8,189万元；已全部分配下达至相关部门。
2、 直达资金支出情况
截至5月31日累计支出3,136.33万元，支出进度29.46%。其中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支出939.41万元、2021年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支出8.32万元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经费支出904.6万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经费支出1,084万元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支出700万元。
3、 参照直达资金支出情况
2021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240万元，暂未指出。
四、未支出原因分析
优抚对象补助经费、优抚对象医疗保险经费、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经费、学生资助补助经费，因项目单位暂未申请支付，暂未拨付。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按季度拨入支出专户。
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、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单位正在办理支付审核。      
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因项目主管部门前期工作不充分，有效项目储备不足，未能及时形成实物工作量。
下一步，我局将认真开展直达资金使用监督管理，加快支出进度，加强资金监管，追踪每笔资金的流向，严防被虚报冒领、截留挪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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